
參、各項補助申請應具要件、所需證件、補助金額及作業程序規定如下：
急難特別慰問金：
一、申請要件
（一）居住本市之原住民。
（二）遭遇左列急難事故，未獲本市社會救助者。

1.直系親屬或配偶，因故死亡無力殮葬者。
2.患重病住院或罹患慢性病需長期醫療者。
3.遭遇前二項以外之突發變故，致受傷或死亡者。

二、檢附證件：
（一）申請書。（如附件一、─1.格式）。
（二）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乙份（蓋有原住民身分戳記）。
（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
（四）公私立醫院診斷書及醫療費二個月內收據。
（五）死亡證明書。
（六）其它可資證明之文件。

三、補助金額
┌──────────────┬────────────┬──────────┐
│ 救（補）助類別 │救（補）助標準（元） │說 明│
├───────┬──────┼─────┬──────┼──────────┤
│一、急難救助 │ │發放基準 │累加標準 │（一）家庭成員中年滿│
├───────┼──────┼─────┼──────┤ 六十五歲以上或│
│（一）病故、海│負擔家計者 │五萬元 │三千元 │ 在學學生或殘障│
│ 難及其他├──────┼─────┼──────┤ 並無工作能力者│
│ 意外傷害│非負擔家計者│七千五百元│二千元 │ ，一口加發三千│
│ 致死 │ │ │ │ 元或二千元，累│
├───────┼──────┼─────┼──────┤ 加計算。 │
│（二）長期罹患│負擔家計者 │三萬元 │三千元 │（二）救助最高金額為│
│ 疾病 ├──────┼─────┼──────┤ 七萬五千元。 │
│ │非負擔家計者│七千五百元│二千元 │（三）負擔家計為二人│
├───────┼──────┼─────┼──────┤ 者，如其中一人│
│（三）嚴重傷害│負擔家計者 │三萬元 │三千元 │ 發生事故，發放│
│ ├──────┼─────┼──────┤ 基準核減二分之│
│ │非負擔家計者│七千五百元│二千元 │ 一。 │
├───────┼──────┼─────┼──────┤（四）非清寒家庭且家│
│（四）家庭突發│負擔家計者 │三萬元 │三千元 │ 屬有二分之一以│
│ 變故、生├──────┼─────┼──────┤ 上有負擔家計能│
│ 活陷入困│非負擔家計者│七千五百元│二千元 │ 力者，不予補助│
│ 境 │ │ │ │ 。 │
│ │ │ │ │（五）長期罹患重病者│
│ │ │ │ │ ，依其家庭狀況│
│ │ │ │ │ 極需救助者，可│
│ │ │ │ │ 給予最高額補助│
│ │ │ │ │ （不論負擔家計│



│ │ │ │ │ 與否）。 │
│ │ │ │ │（六）急難事由，獲准│
│ │ │ │ │ 救助二個月後始│
│ │ │ │ │ 得再申請，惟每│
│ │ │ │ │ 一年度以兩次為│
│ │ │ │ │ 限；死亡慰問救│
│ │ │ │ │ 助，應於事實發│
│ │ │ │ │ 生後三個月內為│
│ │ │ │ │ 之。 │
│ │ │ │ │（七）嚴重傷害係指造│
│ │ │ │ │ 成重傷者。 │
├───────┼──────┴─────┴──────┼──────────┤
│二、醫療補助 │以醫療費用七成核計，最高不超過三萬元整│須附醫院診斷證明書，│
│ │ │其開具日期一個月內為│
│ │ │有效，並檢具醫療費二│
│ │ │個月內收據，逾期不受│
│ │ │理 │
├───────┼───────────────────┼──────────┤
│三、喪葬補助 │ 二三、０００元整│須檢附死亡證明書及相│
│ │ │關戶籍證明，並於事實│
│ │ │發生後二個月內為之。│
├───────┼───────────────────┼──────────┤
│四、災害救助 │ 五、０００─一０、０００元整│（一）須檢附相關證明│
│ │ │ 文件，並於事實│
│ │ │ 發生後二個月內│
│ │ │ 為之。 │
│ │ │（二）在本市或他縣市│
│ │ │ 原住民，於本市│
│ │ │ 內遭遇天然或重│
│ │ │ 大災害事件，致│
│ │ │ 受傷或損失者得│
│ │ │ 發慰問金。 │
└───────┴───────────────────┴──────────┘
四、受理機關及作業程序
（一）受理機關：

1.本府原民會（第四組）。
2.本府民政局各區公所轉介。

（二）作業程序：
1.申請：
除由當事人或其家屬以書面申請外，亦得經各區公所及社會福利團體轉介
。
2.訪視：
由本府原民會派員訪視瞭解實際情形。
3.簽核：
由承辦人簽經核准後請款，並通知當事人或其家屬領款。

（三）注意事項：
以上急難救助、醫療補助、災害救助四種救助項目，每次申請依其事由擇一
救助為限。每人經獲准救助於二個月後始得再次申請，每人每一年度以兩次
為限，項目不得重複，如重複申請者不予受理。

職業訓練津貼
一、申請要件



（一）具有原住民身分，並設籍本市者為優先。
（二）參加下列機構舉辦之各種職業訓練班接受訓練者：

1.本市職業訓練中心或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專案舉辦或委辦之各種職業訓練班
。
2.本市各級公私立學校舉辦之職業訓練班。
3.本市立案之民間訓練機構及補習教育機構，並經專案核准舉辦之訓練班。

（三）同年度內以補助一種職業訓練為原則，但同種職類屬進階性質者不在此限。
二、檢附證件
（一）申請書（如附件二－１格式）。
（二）蓋有原住民身分戳記之戶籍謄本。
（三）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四）繳費證明正本。

三、補助金額
受訓時間及補助金額：
（一）未滿二個月者，補助三千元。
（二）二個月以上，未滿四個月者，補助六千元。
（三）四個月以上者，每月補助八千元。
（四）凡個別參加本市職業訓練中心夜間職訓及各級學校所附設成人教育推廣中心

各職類之技藝訓練者，補助學費及材料費。
四、受理機關及作業程序
（一）受理機關：

本府原民會（第三組）
（二）作業程序：

1.申請：
(1)凡個別參加職業訓練者，得於開訓後二個月內將申請書簽證欄簽證後，
連同證件送原民會辦理。

(2)由本府原民會與職業訓練中心為原住民開辦之訓練班則由本府原民會統
一造冊發給。

2.核發：
本府原民會於簽辦請款後，應於結訓前郵寄至職訓單位發給。

購屋補助：
一、申請要件：
（一）申請人需設籍本市六個月以上具原住民身分者，男子須年滿二十五歲，女子

須年滿二十二歲，所有權人應具原住民身分，但未婚單身者，須與直系親屬
設籍並共同居住。

（二）其建物登記謄本登狀日期須於申請時最近一年內之日期為第一優先補助對象
。

（三）其建物登記謄本登狀日期凡在當年之前五年內購買者，俟第一優先補助戶剩
餘經費戶數預算再行補助，倘申請者超過剩餘名額，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以示公平。

（四）購買之住宅限臺北市（縣）區範圍，並確實居住者。
二、檢附證件：
（一）申請書乙份。（如附件三－１格式）。
（二）切結書乙份。（如附件三－２格式）。
（三）蓋有原住民身分戳記之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乙份。
（四）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影本。
（五）室內、室外、大門門牌照片各二張。（如附件三─３格式）
（六）申請人及所有權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補助金額
全年度核定補助二十五戶，每戶補助金額新臺幣壹拾伍萬元整。

四、受理機關及作業程序



（一）受理機關：
本府原民會（第四組）

（二）作業程序：
1.申請：
申請人應於次年二月底前，向本府原民會申請。
2.審核：
原民會初核後應邀請有關單位召開審查會議，經會議核定後，由承辦人辦
理請款，通知申請人領取。

（三）注意事項：
本項補助限第一次購屋者，每戶限補助乙次，如已接受政府專案興建（係指
一次向政府承購者）或購買住宅補助者，不得申請，違者得如數追繳。

托育補助：
一、申請要件：
凡設籍本市具原住民身份並實際居住本市且符合下列資格者，得申請補助兒童（十
二歲以下）就托於本市立案之私立托兒所、公私立幼稚園及兒童托育中心（以收托
十二歲以下須要托育之本市國民小學兒童為限）：
1.其父母（或父母之一方）具原住民身分者。
2.僅父母之一方設籍即可，惟未設籍之一方具原住民身分者，須提出原住民戶籍地
蓋有原住民戳記之戶籍資料，但未具原住民身分者，不在此限。

二、檢附證件
由兒童父母檢具下列文件提出申請應檢附：
1.申請書。（如附件五─１格式）
2.蓋有原住民身份戳記之相關戶籍謄本。
3.收托機構收費證明（需加蓋機構圖記）。（如附件五─２格式）

三、補助金額
（一）本府原民會補助項目如下：保育費（學費、註冊費）、兒童活動費、材料費

、餐點費、交通費、平安保險費、雜費（校外教學、設備費、房租、經常費
、維護費、水電費、招生工作費、燃料費、教師在職進修費）。

（二）兒童托育補助名額及金額依據年度核列預算每名每月最高額柒仟元，收托費
用低於柒仟元者，依實際費補助，實際補助金額依據預算金額補助。

（三）兒童於當月十五日前就托者，補助費以全月計算；十六日以後就托者，以半
月計算。其申請前兒童已就托且符合補助資格者得追溯補助，但以同一會計
年度為限。

（四）兒童於就托期間，因托育費用調漲，收托機構可函知本會辦理提高補助費事
宜。

四、受理機關及作業程序
（一）受理機關：

本府原民會（第四組）
（二）作業程序：

1.托育補助費經本府原民會審定後，由收托機構分別於每年七月起（申請七
至十二月）及元月起（申請一至六月）向本府原民會辦理請款，申請期限
至遲自每年六月五日提出申請，並於每年六月十五日前辦理請款核銷，如
因申請人（收托機構）延遲申請或辦理，概由申請人（收托機構）自行負
責。
2.收托機構作業說明：
(1)開具收費證明：為核定兒童托育補助費金額，請收托機構惠予開立收費
證明（請註明收費項目、金額、收費期限並加蓋機構圖記）。

(2)請領補助款：兒童申請托育補助經本府原民會核定後，由收托機構函知
本府原民會填寫兒童托育補助費領據（如附件五─３），並加蓋圖記印
模後逕寄本府原民會辦理撥款、核銷；如資料有塗改應加蓋私（職）章
，經審核無誤後，由本府原民會開立支票支付（受款人為托育機構）；



唯支票如經毀損、遺失應由受款人自行負責。
(3)為便利用撥款作業，請收托機構開立帳戶，俾利支票兌現（帳戶名稱應
與機構圖記名稱相符）。

(4)如收托機構已收取家長繳交之托育費，請於本府原民會撥款後，將家長
已繳之托育費退回，並留存家長簽收證明備查。

（三）注意事項：
1.兒童因故中途停托或申請原因消失，申請人或收托機構應通知本府原民會
停止補助。並請收托機構於十五日內檢還剩之補助費。（詳如收托機構作
業說明）。
2.兒童停止補助退還剩餘款：
請收托機構函知本府原民會並填寫兒童托育補助退款清冊（如附件五、─
４），並加蓋圖記印模後連同退款支票逕寄本府原民會辦理退款。（或持
現金向本府原民會出納繳款）
3.已申請政府同性質補助者不得重覆申領本項補助，一經查知即停止本項補
助並追繳溢領部份。惟政府同性質補助金額如低於本項補助，得就其差額
向本府原民會申領。
4.依幼稚教育法規定，幼雅園係招收四歲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兒童，兒童如未
達四歲就讀於幼稚園者，本會不予補助。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一、申請要件
（一）設籍並居住本市原住民六個月以上。
（二）年齡在二十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下。
（三）新創業或已創業未滿三年，且未申領其他創業貸款者。
（四）合資共同創業符合本規定者，得同時申請利息貼補，但同一事業申請者不得

超過三人，且均應登記為負責人。
（五）創業貸款利息貼補每人以一次為限；曾獲中央或地方機關創業性貸款或補助

者，不得申請。違反本項規定者，除不再補貼外，並應追繳已貼補之金額。
（六）經營行業稅籍應設本市，並依法辦理營業登記。

二、檢附證件
（一）申請書。（如附件六─１格式）
（二）最近三個月內蓋有原住民身分戳記之戶籍謄本乙份。
（三）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四）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或開（執）業許可證影本。
（五）經臺北銀行或其他公、民營銀行同意創業貸款之授信核定通知書。

三、補助金額
（一）創業貸款利息貼補最長以六年為限，依每年可能補貼利息之創業貸款金額，

按台北銀行每年一月及七月第一個營業日基本放款利率核算；為每年一月至
六月及七月至十二月之利息貼補計算基準。

（二）每年可貼補利息之貸款金額如下：
1.第一年最高以新臺幣一百萬元為限。
2.第二年以核定金額百分之九十為限。
3.第三年以核定金額百分之八十為限。
4.第四年以核定金額百分之七十為限。
5.第五年以核定金額百分之六十為限。
6.第六年以核定金額百分之五十為限。

（三）貸款金額及還款金額未達前二項規定者，依實際貸款金額及還款年限貼補；
超過前二項規定部份不予貼補。

四、受理機關及作業程序
（一）受理機關：本府原民會（第三組）
（二）作業程序：

1.申請人接獲利息貼補核准函起應於每年六月、十二月檢齊六個月內向貸款



行繳交利息之收據正本及本人印章、身分證申請核發利息貼補。
2.凡戶籍遷出本市、未親自經營或未經本府原民會核准而變更營業項目或轉
讓者不予補助。


